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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举办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培训班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）妇联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妇联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三个注重”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推进《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贯彻实施，切实提升重庆家庭建设特别是家庭教育工作水平，提升0-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能力，市妇联特举办家家幸福安康工程—0-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培训组织
主办单位：重庆市妇联
承办单位：重庆巾帼园
2、 培训时间及地点
时间：2020年11月10日—2020年11月13日
地点：重庆巾帼园二楼多功能厅
三、参训人员
各区县妇联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、托育（早教）服务机构的管理者、从业者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托育工作者（名额分配见附件2）。
四、课程内容 
1. 参加重庆市家庭教育工作推进会
2. 创新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
3. 解读托育相关政策
4. 托育的未来与发展
5. 科学育儿理论
6. 0-3岁婴幼儿养育照护
7. 建构游戏教育
8. 托育实操——托育婴幼儿护理
9. 托育实操——托育感统运动
10.托育实操——托育音乐活动
11.托育实操——托育教育运用（建构木质教育主题展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参训要求
1. 培训报到时间为2020年11月9日下午14:00-18:00，地点在重庆巾帼陶然酒店大厅，酒店电话：67392666。主城区参会参训人员可于11月10日上午8:00-8:30在巾帼园二楼多功能厅报道。
2. 参加培训人员的培训费、资料费、食宿费由主办方承担，差旅费回工作单位按有关规定报销。
3. 为提高会议和培训效率，重庆市家庭教育工作推进会与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培训班套开。区县妇联参加重庆市家庭教育推进会的人员，原则上应为参加培训的人员。同时，参加重庆市家庭教育推进会的人员还有各区县教育部门的分管领导。
4. 由于新冠防疫要求，参会参训人员原则上应尽量安排14天内未出大重庆人员参会，期间外出外省人员需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参会人员报到时需提供渝康码，测量体温，会议及培训期间应佩戴口罩。
5. 请区县妇联统筹本地区参会人员的报名情况，统一填报报名回执（含教育部门参加重庆市家庭教育工作推进会的人员。其参会的差旅费及食宿费用由派出单位自行负责），于11月3日之前将报名回执（附件3、4）发送至邮箱542934839@qq.com。请参会、参训人员加入QQ群（群号：1031203954）。
联 系 人：  曾老师    冯老师
联系电话：  67125511    

附件1. 重庆市家庭教育工作推进会方案
2. 培训名额分配表
3. 妇联系统参会、参训人员回执
4. 区县教育部门参会人员回执 

            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 
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27日

附件1：
重庆市家庭教育工作推进会方案

1、 会议组织
主办单位：市妇联、市教委、市民政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妇儿工委办公室
承办单位：重庆巾帼园
二、会议时间及地点
时间：2020年11月10日上午9:30-11:30
地点：重庆巾帼园二楼多功能厅
三、参会人员
1. 各区县及两江新区、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妇联分管领导；
2. 各区县及两江新区、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教委（教育局）分管领导；
3．家庭教育社会组织、经营性机构代表；
4. 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培训班学员。
四、会议内容
1. 通报《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贯彻实施情况
2. 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命名及授牌
3. 经验交流
4. 市教委领导讲话
5. 市妇联领导讲话


附件2：
培 训 名 额 分 配 表
	区  县
	名 额
	区  县
	名 额

	万州区
	3
	黔江区
	2

	涪陵区
	3
	渝中区
	2

	大渡口区
	2
	江北区
	2

	沙坪坝区
	3
	九龙坡区
	3

	南岸区
	2
	北碚区
	2

	渝北区
	3
	巴南区
	3

	长寿区
	2
	江津区
	3

	合川区
	3
	永川区
	3

	南川区
	2
	綦江区
	3

	大足区
	2
	璧山区
	2

	铜梁区
	2
	潼南区
	2

	荣昌区
	2
	开州区
	3

	梁平区
	2
	城口县
	2

	丰都县
	2
	垫江县
	2

	武隆区
	2
	忠县
	2

	云阳县
	2
	奉节县
	2

	巫山县
	2
	巫溪县
	2

	石柱土家族自治县
	2
	秀山土家族自治县
	2

	酉阳土家族自治县
	2
	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县
	2

	两江新区


	2
	万盛经开区
	2

	西藏自治区昌都市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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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妇联系统参会、参训人员回执
（请于11月3日前反馈）
	姓  名
	性  别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手机号码

（手机）
	是否住宿
	参会、参训
	报道时间

	
	
	
	
	
	
	参会、参训□
仅参会□
	11月9日 □
11月10日□

	
	
	
	
	
	
	参会、参训□
仅参会□
	11月9日 □
11月10日□

	
	
	
	
	
	
	参会、参训□
仅参会□

	11月9日 □
11月10日□



备注：请选择是否参会、参训及报到时间。
附件4
区县教育部门参会人员回执
（请于11月3日前由区县妇联汇总反馈）
	姓  名
	性  别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手机号码

（手机）
	备  注

	
	
	
	
	
	





备注：教委参会人员食宿费、差旅费由派出单位自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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